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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 

 

2020年 9月 15日，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收到公司股东陈振华、陈庆华、刘国平（以下简称“出让方”）的通

知，其与丽水久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水久有基

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承诺函》及《表决权放弃协议》、《表决权放弃承

诺函》，合计拟转让公司 21.43%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同时出让方陈振

华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 26.02%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陈庆华放弃其持有上市公

司 3.42%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以上内容详见 2020年 9月 16日披露的《关于股

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 

2020 年 9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以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20 年 9月 23 日，公司收到《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丽水经济技

术开发区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收购上市公司事宜的批复》（丽经开函〔2020〕

37号），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则同意丽水久有基金与出让方哈尔滨威帝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振华及其他两位股东陈庆华、刘国平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表决权放弃承诺函》和《承诺函》，收购陈

振华、陈庆华、刘国平合计持有的公司 21.43%股份，并自《股份转让协议》所

述标的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股东陈振华、陈庆华承诺无条件且永久不可撤销地

放弃行使所持合计上市公司股份 165,481,807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29.44%）

所对应的表决权，以上内容详见 2020年 9月 24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协议转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2020 年 10月 9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

让确认表》（上证股转确字[2020]第 183号）。股东陈振华、陈庆华、刘国平在办

理上述股份转让过程中由于有十一国庆及中秋假期，影响了股份转让的办理进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陈振华、陈庆华、刘国平正在办理限售股个人所得税缴

纳工作。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的信息以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2 日 


